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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羅國夫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813
傳真：08-7326923
電子信箱：a00142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原輔字第11500802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5008027100-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縣第二屆原住民族兒童合唱大賽報名簡章1份，請

貴校踴躍報名參賽，其他如說明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傳承並發揚原住民族音樂文化，透過合唱比賽促進其傳

統歌謠之保存與再現，使青年世代理解並重視其文化價

值，並同時提供展演平台，鼓勵參賽者精進歌唱技巧與表

現能力，以提升原住民族音樂整體發展，特於115年7月14

日(星期二)辦理旨揭競賽。

二、參賽資格：

(一)本縣縣內各國民小學。

(二)一律由學校統一報名，不接受個別報名。

(三)每校限一隊報名；本校和分校可分別報名一隊；本、分

校亦可合併成同一隊伍報名。

(四)參賽學生資格：

１、本縣原住民族地區（霧臺、三地門、瑪家、泰武、來

義、春日、獅子、牡丹、滿州等鄉）內國民小學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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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不限原住民身分。

２、本縣非原住民族地區國民小學學生，需具原住民身

分。

３、每隊至少10名，至多40名(不含指揮、伴奏及候補5

名)，每人不得重複報隊參賽。

三、報名時間及方式：

(一)自公告日起至115年4月30日(星期四)止。

(二)採電子郵件報名及紙本報名兩種方式。

四、旨案將訂於115年4月13日，於本府南棟大樓301多媒體室辦

理簡章說明會，屆時請貴校派員並核予公差假出席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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